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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标准为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食品用香料的推荐使用期限的管理指南，包括术语和定义、管理要求及各类期限的相互关系。
本标准所指的食品用香料仅限于通过化学合成或从动植物原料中获得的化学结构明确的具有香味特性的物质。
本标准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通则》
GB 29938《食品用香料通则》
GB/T 47141—2026《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
IOFI <Code of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Flavor Industry>
CODEX STAN l-1985《General Standard for The Labelling of Prepackaged Foods》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用天然单体香料（Natural flavoring monomer）
通过物理方法或酶法或微生物法工艺从动植物来源材料中获得的化学结构明确的具有香味特性的物质。这些动植物材料可以是未经加工的，也可以是通过传统食品制备工艺加工的。
3.2食品用合成香料（Synthetic aroma chemical）
通过化学合成方式形成的化学结构明确的具有香味特性的物质。
3.3贮存条件 （Storage condition）
即在放置时为保证固有品质的稳定性而需要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
3.4复测（Retest）
为确保食品用香料原料在储运过程以及在终端生产工厂的仓储环节中保持最佳质量，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对食品用香料的品质及安全性进行的检查。
3.5复测日期（Retest date）
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为确保其食品用香料适用于预定用途，由企业确定的需重新检验的日期。
3.6推荐使用期限（Recommended use period）
在合适的储存条件下，用于生产加工的食品用香料的推荐使用期限。该期限经过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复测评估分析得到，在推荐使用期限内，该食品用香料仍可安全使用。
3.7推荐使用日期 （Recommended use-by date）
为指导食品香精生产企业在购买食品用香料后合理使用，避免浪费，可通过复测确认食品用香料完全适用于预期使用目的及产品质量安全标示的推荐使用日期，作为食品在食品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的最后使用日期。
4复测的食品用香料类别及因素
4.1仅允许具有明确化学结构的食品用香料（即食品用天然单体香料和食品用合成香料）进行复测并确定推荐使用日期。
4.2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在筛选确定允许复测的食品用香料时，还应考虑食品用香料如微生物敏感性，感光性，氧化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等的理化特性以及贮存条件等因素。
5复测要求
复测是为了通过定期的质量检查，确保食品用香料在贮存、运输期间以及使用前的安全性并符合原标准或技术要求。对于符合原标准或技术要求的食品用香料，设定推荐使用日期。对于不符合的，及时处理报废或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加工处理达到规定要求。
食品用香精企业应建立食品用香料推荐使用期限管理制度。并保留完整的复测记录包括但不仅限于：复测物料名称，复测时间，复测数据，最终有效日期，批准人等。
5.1复测方案
5.1.1食品用香精企业可根据贮存条件、食品用香料使用情况、预期用途及理化特性等，制定复测方案。复测方案应包括但不仅限于：复测项目，复测频率，检测方法等。
5.1.2同一食品用香料最小包装单元下，复测次数最多不得超过3次。
5.2复测项目
复测项目应至少包括食品用香料执行标准中规定的检测项目。
5.3复测食品用香料管理
5.3.1复测后的食品用香料的标识管理
5.3.1.1复测时间、推荐使用日期应标注在产品外包装上，清晰且易于识别。不应覆盖原始产品标签信息。
5.3.1.2复测时间、推荐使用日期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注。
5.3.1.3当记录两次及两次以上复测时，不应覆盖或涂改上一次复测时间及推荐使用日期。
5.3.2复测食品用香料的贮存管理
复测食品用香料应当按照推荐使用日期进行管控，并且应与未复测原料明确区分，鼓励先进先出仓储原则。
6各期限关系
各期限关系参见附录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各期限关系
各期限关系见图A.1。图A.1 各期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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